
— 1 —

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松市监规〔2023〕1号

关于印发《松江区社区服务个体工商户

集中登记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局系统各单位：

现将《松江区社区服务个体工商户集中登记实施细则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3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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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社区服务个体工商户集中登记实施细则

第一条（制定依据）

为进一步扶持松江区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，满足居民生活需

求，依据《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》、《上海市企业住所登记

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展壮大市场主体的

若干措施》，创新个体工商户登记方式，就社区服务个体工商户

集中登记、管理服务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社区服务个体工商户集中登记，指依托住所集中托管、专人

服务管理模式，将辖区内功能性载体资源作为社区服务个体工商

户登记的经营场所，帮扶个体工商户发展，解决社区服务需求的

登记模式。

入驻集中登记地的个体工商户，既可以在本街镇指定场所依

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，也可以根据居民需要开展上门服务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集中登记地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应当以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

活需求为主，登记的经营范围限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中居民日

常生活服务、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、家用电器修理、其他日用

产品修理、清洁服务等涉及的经营范围，不得从事法律法规规定

需要取得许可的相关经营活动。

第四条（登记场所条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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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（镇）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用于集中登记的房屋应当属于

具有统一规划的街道（镇）功能性载体资源，如邻里汇、党群服

务中心等。房屋类型和用途应当符合《上海市企业住所登记管理

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房屋不得是违法建筑，且不属于配电间、避

难层(间)和疏散通道等涉及生命、财产安全的专用部位(区间)。

第五条（办理流程）

街道（镇）、经济技术开发区制定本辖区社区服务规划，明

确引入社区服务内容，确定集中登记场所，并向区市场监管局备

案。

个体工商户凭集中登记地使用承诺书和其他申请材料，向区

局属地市场监管所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执照。

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办理变更登记。其中，

实际从事的经营活动不再符合集中登记地业态规划要求的，应当

同时办理经营场所变更。

第六条（申请材料）

各街道（镇）、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区市场监管局进行统一备

案时，应提交以下申报材料：

1.由各街道（镇）、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交集中登记地确认文

件：明确集中登记地的管理单位、具体场地地址、联系电话等；

2.集中登记地管理单位主体资格证明：如事业单位法人证或

营业执照复印件等；

3.集中登记地场地使用证明：如房屋委托协议、产权证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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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、房产信息单、派出所门牌号证明、房屋照片等；

4.集中登记地管理单位工作制度：包括管理制度、责任人、

档案管理制度、异常情况报告制度等；

5.集中登记地址若使用账号备案清单的，应明确集中登记地

址中若干使用账号的信息（如使用单位，具体使用人等）。

第七条（日常管理服务）

各街道（镇）、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会同区市场监管局等有

关部门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在注册登记、日常管理方面的服务保障

工作。

一是落实专人管理。各街道（镇）、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辖

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管理规范，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权利义务。

按照“一户一档”管理要求，对经营者及及其招用的从业人员进

行备案登记，加强管理。

二是提供帮办服务。各街道（镇）、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同区

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协助经营者办理登记注册、税务、人社等

相关事项。

第八条（事中事后监管）

区市场监管局等有关职责部门应加强与各街道（镇）及经济

技术开发区的信息共享、工作协同，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加强对集

中登记地个体工商户的政策指导、监督管理，共同推进个体工商

户合法合规经营。

第九条（工作机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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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如下工作机制，切实推进社区服务个体工商户集中登记

工作的不断完善。

（一）联席会与联络员机制

定期召开部门间联席会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，因地制宜

制定完善集中登记地管理规范，确保政策科学合理、推进有序。

明确联络员制度，专人对接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（二）风险监测与评估机制

要加强登记注册信息、监管执法信息、服务管理信息的互通

共享，做好统计分析，注重研究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加强风险监测

评估，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。

第十条（有效期）

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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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3月 1日印发


